
德财基〔2025〕审预字004号

关于长安路扩建（龙潭庵段）项目房屋拆迁

安置补偿费二次预算的评审报告

常德经济技术开发区征拆征收工作指挥部办公室：

根据财政投资评审管理规定，我中心组织评审小组对你单位报来的长安路扩建（龙潭庵段）项目房屋拆迁安置补偿费二次预算（以下简称“本项目”）进行了评审。你单位应对送审资料的真实性、合法性、完整性负责。现将评审情况总结归纳如下：

一、项目概况

本项目经区管理委员会专题会议纪要《关于企业共享服务中心第五次调度会议纪要》（第18次）、区管理委员会专题会议纪要《关于“企业共享服务中心”项目专题会议纪要》（第7次）、区管理委员会领导对区项目推进中心《关于长安路（龙潭庵段）拆迁遗留问题的情况报告》的批示批准，需拆迁樟木桥街道龙潭庵社区居民房屋31户，拆迁房屋面积16050.7m2; 项目于2023年2月由我中心出具了第一次预算评审报告《关于长安路扩建（龙潭庵路）项目房屋拆迁安置补偿费预算的审核报告》（德财基〔2023〕审预字第004号）。

本次预算是对该项目第一次预算货币安置补贴的补充及安置资格审定后的增减补偿费调整。

根据区征地拆迁所《长安路项目（龙潭庵段）安置审定表》项目符合安置资格拆迁户41户，其中原拆户29户，分支户12户。

项目资金来源为政府投资。

二、评审依据

1.区征拆征收工作指挥部办公室报送的《长安路扩建（龙潭庵段）项目房屋拆迁安置补偿费二次预算》，包括预算方案、送审单及项目资料；

2.常德经开区征地拆迁“一事一议”会议纪要（2025年第1次）；
3.中共常德经济技术开发区工作委员会《工委会议纪要》（〔2024〕第22次）；

4.区管理委员会专题会议纪要《关于企业共享服务中心第五次调度会议纪要》（第18次）；

5.区管理委员会专题会议纪要《关于“企业共享服务中心”项目专题会议纪要》（第7次）；

6.区项目推进中心《关于长安路（龙潭庵段）拆迁遗留问题的情况报告》；

7.常德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常德市集体土地征收与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办法〉的通知》（常政发〔2019〕5号）；

8.区城市建设管理领导小组《关于执行〈常德市集体土地征收与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办法〉有关操作细则的通知》；

9.区管理委员会《关于印发〈常德经济技术开发区集体土地房屋拆迁安置实施细则〉的通知》（德管发〔2019〕6号）；

10.区征地拆迁所《长安路项目（龙潭庵段）安置审定表》；

11.区征拆征收工作指挥部办公室对区财政局投资评审中心《关于长安路扩建（龙潭庵段）项目房屋拆迁安置补偿费二次预算项目的工作联系函》的回函；

12.其他相关文件及本项目第一次预算评审的情况。

评审范围及程序

（一）评审范围

长安路扩建（龙潭庵段）项目房屋拆迁安置补偿费二次预算的交房腾地奖、搬家过渡费、货币安置补贴、扣未拆迁房屋第一次预算补偿费、工作经费和不可预计费。

（二）评审程序

1.成立评审小组，熟悉资料，制定评审方案；

2.组织现场踏勘，测量，留取影像资料；

3.审查、取证、计量、分析、汇总，形成初步评审结论；

4.组织对账，形成评审意见，由其各方签字确认；

5.整理评审工作底稿等资料，出具评审报告并归档。

评审中的主要问题与说明
1.搬家过渡费因安置资格审定表与第一次预算安置资格初审表在册人数变化，审减0.13万元；

2.货币安置补贴报审多计，审减118.8万元；

3.扣减第一次预算未拆迁房屋补偿费，审减190.7万元；

4.工作经费因计费基数调整，审减15.48万元；

5.不可预计费因计费基数调整，审减15.48万元。

五、评审结论
本项目建设单位预算送审金额为29074430元，审定金额为25668461元，审减金额为3405969元，审减率11.71%。（详见附表）

建设单位对所提交的预算项目资料真实性、完整性负责。本评审结论是以建设单位提供的项目资料为依据，基于现有评审资料、评审人员所持有的专业知识和技能经客观分析得出，对评审报告出具后各种因素变动引起的结论调整概不负责。
六、相关事项说明及建议

1.该项目房屋拆迁补偿费采用货币补偿安置方式计算。
2.根据区征拆征收工作指挥部办公室对区财政局投资评审中心《关于长安路扩建（龙潭庵段）项目房屋拆迁安置补偿费二次预算项目的工作联系函》的回函，本次预算扣回第一次预算未拆迁房屋陈燕、陈吉友户，涉及金额1907035元。
3.区征拆征收工作指挥部办公室和项目业主应切实加强沟通与衔接，对项目范围内的房屋及地上附着物进行全面的调查、核实，杜绝重复报审、补偿。
4.该预算金额只能作为该项目征地拆迁补偿控制性依据，实施时务必按最新政策标准执行。

七、评审人员

初审机构：湖南清华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初审人员：彭建、郑治铭        初审负责人：彭建

内审人员：元惠敏

项目负责人：梅智凯
2025年1月9日

附件：长安路扩建（龙潭庵段）项目房屋拆迁安置补偿费

二次预算评审汇总表

附件：

	长安路扩建（龙潭庵段）项目房屋拆迁

安置补偿费二次预算评审汇总表 

	金额单位:元

	序号
	项目名称
	报审金额
	审定金额
	审减金额
	备注

	1 
	交房腾地奖
	30000
	30000
	0 
	　

	2 
	搬家过渡费
	1300
	0
	1300 
	　

	3 
	货币安置补贴
	26400000
	25212000
	1188000 
	　

	4 
	扣未拆迁房屋第一次预算补偿费
	0
	-1907035
	1907035 
	　

	5 
	工作经费
	1321565
	1166748
	154817 
	5%

	6 
	不可预计费
	1321565
	1166748
	154817 
	5%

	合 计
	29074430
	25668461
	3405969 
	11.71%


PAGE  


